附件4
关于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

一、大肠菌群
大肠菌群是评价食品卫生安全的重要指标之一。如果使用大肠杆菌群超标的餐饮具，有可能引起呕吐、腹泻、肠胃感染等症状。餐饮具中检出大肠菌群的主要原因是产品清洗、灭菌不彻底，或存放过程中污染等原因导致。根据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，要彻底清洗餐饮具，推荐使用物理消毒：采用蒸汽、煮沸消毒的，温度一般控制在100℃，并保持10分钟以上；采用红外线消毒的，温度一般控制在120℃以上，并保持10分钟以上；采用洗碗机消毒的，消毒温度、时间等应确保消毒效果满足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标准要求。
二、沙门氏菌
　　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。感染沙门氏菌的人或带菌者的粪便污染食品，可使人发生食物中毒，症状主要有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头痛、畏寒和腹泻等。据统计在世界各国的种类细菌性食物中毒中，沙门氏菌引起的食物中毒常列榜首。沙门氏菌在冰箱中可生存3~4个月，在自然环境的粪便中可存活1~2个月。沙门氏菌最适繁殖温度为37℃，在20℃以上即能大量繁殖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对沙门氏菌的检测有严格规定。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产品或者厨具清洗、灭菌不彻底，或存放过程中污染等原因导致。
三、脱氢乙酸
　　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作为食品添加剂，广泛用作防腐剂，对霉菌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，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）中规定粮食加工品中不得使用脱氢乙酸及其钠盐。长期大量食用脱氢乙酸及其钠盐超标产品，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一定影响。
四、3-氨基-2-噁唑烷基酮(呋喃唑酮代谢物)

硝基呋喃类药物（呋喃它酮、呋喃唑酮、呋喃妥因、呋喃西林）是广谱抗生素，由于该类药物长期食用有健康风险，农业农村部规定该类药物为“禁止使用的药物，在动物性食品中不得检出”。呋喃类药物进入动物体内很快发生代谢，代谢产物在组织中存在较长时间，人体长期摄入后可能引起溶血性贫血、多发性神经炎、眼部损害和急性肝坏死。
五、毒死蜱
毒死蜱是一种具有触杀、胃毒和熏蒸作用的有机磷杀虫剂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 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）中规定，豆类蔬菜（食荚豌豆除外）、茄果类蔬菜、叶菜类蔬菜（芹菜除外）和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中毒死蜱残留限量值均不得超过0.02mg/kg。毒死蜱属于允许使用的农药，在叶片上残留期一般为5至7天，在土壤中残留期较长。长期食用含有毒死蜱的食物中，可能会积累神经毒性、生殖毒性，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

六、甲硝唑
甲硝唑属于抗菌类药物，用于治疗禽类的传染性疾病引起的生殖系统炎症。农业农村部将甲硝唑列入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的药物，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31650）中规定，甲硝唑在动物性食品中不得检出。鸡蛋中检出甲硝唑可能是养殖户在饲养过程中使用了该类药物，或在饲料中增加了该类成分。

七、铅
　　铅是在自然界广泛分布的环境重金属污染物，土壤、空气和水源中都不同程度地含有一定的铅，这些铅会不同程度的通过空气、水源和土壤进入我们的食物中。《油炸小食品卫生标准》（GB 16565-2003）中规定铅的最大限量为0.2mg/kg。食物中的铅主要是由环境污染带入食品原料，铅超标多是由于生产企业对原料把关不严格。

